
檔案編號：C2/2/42C(2002) III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保險公司條例》（第 41 章）

2003 年保險公司條例（修訂附表 3 第 1 部）規例

2003 年保險公司條例（修訂附表 3 第 8 部）規例

引言

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四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應根據《保險公司條例》（條例）第 59(1)(c)條，制
定《2003 年保險公司條例（修訂附表 3 第 1 部）規例》（第 1
部修訂規例）（載於附件 A），以改善提交保險業監督（保
監）的資料的完整性。

2. 相應地，保監亦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下，制定

《2003 年保險公司條例（修訂附表 3 第 8 部）規例》（第 8 部
修訂規例）（載於附件 B）。

理據

3. 目前，《保險公司條例》只規定經營一般業務的保險人

（一般業務保險人）須就它們的香港一般保險業務提交資料，

即就所涉及的風險是在香港承保的一般業務提交資料。條例卻

沒有規定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（長期業務保險人）須就其香

港長期保險業務提交資料，長期業務保險人現時是自願提交該

類資料予保監的。

4. 長期保險市場近年來大幅增長，保費由一九九六年的 278
億元增加至二零零一年的 568 億元，增長達 104%。為使保監
能更有效地執行其法定的規管職能，提供可靠、及時和與長期

業務保險人有關資料予保監是極為重要的。為此，保監決定要

求長期業務保險人進一步提交資料，並採用新的法定表格（表

格 HKL1,HKL2 和 HKL3），以補充現行的一套法定表格（表
格 L1,L2 和 L3）。保監可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下，根
據條例第 59(2)(a)條，制定第 8 部修訂規例以達到上述目的。

附件A

附件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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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提交的資料關乎長期業務保險人的本地業務。

5. 為確保資料的完整性，我們會通過修改條例附表 3 第 1
部，就以表格 HKL1 提交的資料定下法定的審計要求，此外，
在同一附表內界定“香港長期保險業務”亦屬必要。這些修改

將由第 1 部修訂規例實行。

其他方案

6. 唯一的其他方案是繼續目前的自願安排。在“香港長期保

險業務”缺乏一個明確的定義和沒有審計規定的情況下，繼續

目前的自願安排，既不能確保有關資料能及時地提交予保監，

亦不能確保該等資料的完整性，這個做法並不完善。從審慎監

管的角度而言，確保保監能根據及時而可靠有關保險人在香港

的長期保險業務及所受的風險的資料執行職務，至為重要。目

前的自願性安排並不能提供此保證。保險業亦認為現行的制度

只要求一般業務保險人根據法例提交有關它們在香港的業務的

資料，而對長期業務保險人卻沒有同一要求，令兩種保險人在

待遇上有差別。

規例

7. 第 8 部修訂規例規定長期業務保險人須就其每一個財政年
度，向保監呈交訂明的表格，提供與其在港經營的長期保險業

務有關的資料（見該規例第 2 條）。

8. 第 1 部修訂規例新增“香港長期保險業務”的定義（見該
規例附表第 1(a)( i i )及 (c)項），並就長期業務保險人須提交的
表格 HKL1 制定審計要求（見該附表第  2(c)項）。至於表格
HKL2（提供資料如承保款項估值及年度化淨保費等）和 HKL3
（提供估值資產負債表及列明淨負債及長期業務保險人的長期

業務基金），我們認為由有關保險人的行政總裁及兩位董事來

確認這兩份表格內的資料的準確性已足夠。這個作法可避免過

度加重長期業務保險人的負擔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9. 規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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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憲報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

提交立法會省覽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

生效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日

10. 長期業務保險人須就其財政年度終結日於二零零三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或之後起，以訂明表格提交資料。

建議的影響

11. 由於保險人向來已自願地提交類似的資料，規例並不會在

財政和人手、公務員制度或可持續發展方面有任何影響。其對

經濟的影響相信亦極微。規例對現有條例的約束力並無影響，

同時亦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。

公眾諮詢

12. 我們就條例附表 3 作出的修訂諮詢了香港保險業聯會及香
港會計師公會，兩個組織均表支持。

宣傳安排

13. 我們會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

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查詢。

背景

14. 目前，大約三份之二的長期業務保險人是在香港以外成立

法團的。條例規定長期業務保險人須委任一名精算師進行定期

的精算調查，並向保監提交調查結果，包括載於現行法定表格

L1,L2 和 L3 內相關保險人全球的財政狀況的資料。雖然這些資
料足以達到評估長期業務保險人準備金狀況的目的，但並未能

提供保監有關保險人本地業務的資料。自一九九一年起，保監

要求長期業務保險人以自願性質，把它們本地業務的資料提交

予保監。

15. 保監認為將自願的安排轉為法定的要求實屬恰當。至於所

要求的資料，則會類似現行自願安排下提供的資料，包括合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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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、可收取的保費、須付申索、年度化淨保費、淨負債以及

可用的業務基金。

查詢

16 如有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助理秘書長（財經事

務）蘇貝茜女士（電話：2527 8166）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/保險業監理處
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